
旅游景区诚信经营承诺书(优秀8篇)
经典作品通过艺术的形式传递人们共同的情感和体验，拓展
了人类的情感世界。对于经典作品，我们可以进行批判性阅
读，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以下是经典作品的精彩摘录，
希望能给您带来些许思考和启示。

旅游景区诚信经营承诺书篇一

按照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
为了实现景区“十一”黄金周安全接待，杜绝和消灭事故隐
患，确保游客生命和财产安全，保证我园景区对外良好的旅
游形象，特别承诺：

一、各摊点户负责其责任区域内地面清扫、保洁及绿化带、
树坑的杂物捡拾，定期清扫污物、积水等，做到责任区域内
地面干净整洁。禁止在责任区域内晾晒衣物、乱搭乱建棚亭，
乱堆杂物，占道经营。责任区域内一切安全设施维护及绿化
带等设施维护。

二、各摊点出售的食品必须严格按照卫生监督部门要求，符
合卫生标准，杜绝出售变质、过期食品，确保饮食安全。如
发生事故，责任自负，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各摊点户要诚信经营，严禁欺诈、盗抢、敲宰游客，严
禁发生同游客吵架斗殴现象。

四、各摊点户要时刻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如遇恶劣天气要做
好避险，同时对于各自摊点范围若有滑落山石的隐患，应劝
阻游客勿滞留。否则，因自身疏忽造成的一切大小安全事故，
全部责任由摊点户承担。

五、各摊点不得将摊位的桌椅、板凳、吊床等物品搬移责任
区，否则后果经营户自己承担。



六、积极配合公园对进入景区游客做好安全宣传。

七、服从景区统一安全管理，对景区提出的安全隐患，要及
时整改，否则后果自负。

八、加强火源管理，严格执行林区用火规定，各摊点严禁销
售香烟，并有义务协助景区管理员提醒游客禁止吸烟，如因
摊点管理不当，引发森林火灾、火险，除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外，并追究法律责任。

景区经营户签字： 摊点户编号：

年 月 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为创造文明和谐、舒适安全的旅游服务环境，展现天台山景
区优质服务的良好形象，提升游客满意度，我代表天台山景
区做出如下承诺：

一、文明优质服务。景区工作人员统一着装、挂牌上岗、热
情周到、礼貌待客，耐心解答游客询问，及时为游客排忧解
难。

二、完善服务设施。以人为本，设立游客服务中心，做到功
能完善，服务人员职责明确，服务规范。合理设置、增加果
皮箱、说明牌等景区硬件服务设施，景区各类指示标识完整
规范，维护良好，方便游客。

三、维护良好秩序。规范商业摊点，做到明码标价，文明经
营。景区全天保洁，垃圾日产日清，创造优美整洁、安全舒
适的旅游环境。

四、保障游客安全。加强景区安全管理，配备安全员，完善



安全制度，游乐设备设施无安全隐患，危险地段设立防护设
施、警示牌，消防、救护等设施和预案齐全、完好。

五、完善监督机制。设立意见簿，公开投诉受理电话，及时
处理游客投诉，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让游客满意是我们景区工作
的目标，我们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

旅游景区诚信经营承诺书篇二

本人xx部门，自愿参加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旅游路线为：
海南四日游，旅游时间为20xx年10月31日至20xx年11月3日。
并对旅游过程中的安全、纪律等事项承诺如下：

1、遵守团队纪律，服从公司组织安排，不中途离团，不单独
行动；

2、不参与刺激性活动（如探险、攀岩、潜水等）；

3、尊重旅游当地的宗教信仰、民族习惯和风土人情；

4、妥善保管自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和行李；

5、注意饮食卫生，尽量不吃街边、小摊上不卫生的食物；

6、注意环保，不乱抛垃圾和废弃物，注意自身言行举止，体
现恒大人良好的精神风貌；

7、不参与其他可能导致人身伤害的一切活动。

如违反上述承诺事项，导致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事件将由
本人自行承担。



承诺人：xx

××××年×月×日

旅游景区诚信经营承诺书篇三

按照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
为了实现景区“十一”黄金周安全接待，杜绝和消灭事故隐
患，确保游客生命和财产安全，保证我园景区对外良好的旅
游形象，特别承诺：

一、各摊点户负责其责任区域内地面清扫、保洁及绿化带、
树坑的杂物捡拾，定期清扫污物、积水等，做到责任区域内
地面干净整洁。禁止在责任区域内晾晒衣物、乱搭乱建棚亭，
乱堆杂物，占道经营。责任区域内一切安全设施维护及绿化
带等设施维护。

二、各摊点出售的食品必须严格按照卫生监督部门要求，符
合卫生标准，杜绝出售变质、过期食品，确保饮食安全。如
发生事故，责任自负，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各摊点户要诚信经营，严禁欺诈、盗抢、敲宰游客，严
禁发生同游客吵架斗殴现象。

四、各摊点户要时刻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如遇恶劣天气要做
好避险，同时对于各自摊点范围若有滑落山石的隐患，应劝
阻游客勿滞留。否则，因自身疏忽造成的一切大小安全事故，
全部责任由摊点户承担。

五、各摊点不得将摊位的桌椅、板凳、吊床等物品搬移责任
区，否则后果经营户自己承担。

六、积极配合公园对进入景区游客做好安全宣传。



七、服从景区统一安全管理，对景区提出的安全隐患，要及
时整改，否则后果自负。

八、加强火源管理，严格执行林区用火规定，各摊点严禁销
售香烟，并有义务协助景区管理员提醒游客禁止吸烟，如因
摊点管理不当，引发森林火灾、火险，除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外，并追究法律责任。

景区经营户签字：

摊点户编号：

年 月 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为创造文明和谐、舒适安全的旅游服务环境，展现天台山景
区优质服务的良好形象，提升游客满意度，我代表天台山景
区做出如下承诺：

一、文明优质服务。景区工作人员统一着装、挂牌上岗、热
情周到、礼貌待客，耐心解答游客询问，及时为游客排忧解
难。

二、完善服务设施。以人为本，设立游客服务中心，做到功
能完善，服务人员职责明确，服务规范。合理设置、增加果
皮箱、说明牌等景区硬件服务设施，景区各类指示标识完整
规范，维护良好，方便游客。

三、维护良好秩序。规范商业摊点，做到明码标价，文明经
营。景区全天保洁，垃圾日产日清，创造优美整洁、安全舒
适的旅游环境。

四、保障游客安全。加强景区安全管理，配备安全员，完善



安全制度，游乐设备设施无安全隐患，危险地段设立防护设
施、警示牌，消防、救护等设施和预案齐全、完好。

五、完善监督机制。设立意见簿，公开投诉受理电话，及时
处理游客投诉，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让游客满意是我们景区工作
的目标，我们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

为了全面加强商品质量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确
保广大游客的消费安全，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
品质量法》的要求，现向社会公承诺如下：

1、自觉履行商品经营者的义务，保证所经销的商品符合保障
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保证所经销的商品应当具有的质量、
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并自觉承担“三包”责任。

2、不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

3、不垄断货源、哄抬物价、强买强卖、欺行霸市、迫使他人
接受不平等或不合法的交易条件，所有商品明码标价。

4、不掺杂使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短斤少两，不销售假
冒伪劣产品。

5、不销售有毒有害、失效、腐烂变质的商品和不合格的`商
品。

6、不使用不规范、不合格的计量器具销售商品。

7、不销售应当检验、检疫而未检验、检疫的商品或检验、检
疫不合格的商品。

8、不销售私运和国家明令禁止上市或淘汰的商品。



9、不销售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商品，不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
虚假宣传。

10、本单位(个人)若违背以上承诺，除接受相关执法部门处
罚外，还要依法承担对消费者所造成的损失。

11、自觉接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相关部门的监督。

12、自觉接受广大消费者的监督。

承诺人：

年 月 日

旅游景区诚信经营承诺书篇四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市各高校大学生带薪实习期间的安全管理，
规范学生的实习行为，提高实习的质量，使每位学生都能安
全、圆满地完成实习计划，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安全教育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等相关规
定，就学生带薪实习期间的安全纪律提出如下要求：

(一)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不得从事任
何违法活动;

(二)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明辨是非，
坚决拒绝他人的无理要求;

(五)严格遵守实习纪律和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管
理，包括上下班制度、请假制度、保密制度等，不搞特殊化，
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勤。严格按章操作，遵守工位的安全
规则;实习期间，一般不得请假，如需请假时，必须向实习单
位履行请假手续，经同意后方可离开。



(六)非工作原因，不得晚归，夜间不得擅自离开学校或离开
实习单位外出活动，不得擅自在外租房或在外留宿;如在外租
房应向实习指导老师报告。

(八)不得擅自对实习单位提出经济要求和实习工作外的请求，
不得做任何有损实习单位利益或声誉的事情。凡是接到实习
单位投诉，一经核实，将通报所属学校并依据相应规定进行
处理。

(十)在实习期间，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定，将
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我承诺，以上安全纪律须知我已认真阅读，并会严格遵守。

承诺人：

时间：x年xx月xx日

旅游景区诚信经营承诺书篇五

为规范旅游景区安全管理，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依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景区实际情况，聘xxx为鸡鸣山景区第一安
全生产负责人，与张家口聚仙楼工贸集团公司总经理签订如
下安全责任：

一、景区安全管理工作应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
景区负责人要负责建立健全景区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二、监督实施景区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对不能及时整改的应采取必要安全防范措施。

三、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管检查，发生事故要
及时上报不得隐瞒。



四、定期对景区员工进行安全和法制教育，要认真负责及时
制止游客不安全的行为。

五、景区要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防止寺庙和山林发生火灾。

六、建立景区巡查制度，勤巡视、勤观察、勤汇报。

七、景区开展的各项旅游项目，要有内容详细的操作手册和
安全事项说明，要配备专人具体指导。

八、对景区内的用电设备要定期检查保养，定期检查避雷装
置，保证设备安全运行。

九、旅游线路和施工现场要设置明显安全标志，要及时加固
不安全的石块、树木等。

十、要制定消防安全和重大事故应急预案，保证有效开展救
援行动。

十一、旅游旺季要合理组织游客，停车场要有专人指挥，保
证安全有序。配备专业医务人员防止游客发生病情。

十二、定期组织景区例会，通报安全情况，建立24小时值班
制度，保证电话通信畅通。

十三、接受游客投诉，第一时间给游客有效满意的处理结果，
避免事态扩大造成社会影响。

本责任书一式三份，总经理与本部门各执一份，公司综合办
存档一份。

张家口聚仙楼工贸集团公司总经理：

年月日



鸡鸣山景区负责人：

年月日

旅游景区诚信经营承诺书篇六

为规范旅游景区安全管理，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依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景区实际情况，聘aa为zz景区第一安全生
产负责人，与xx工贸集团公司总经理签订如下安全责任：

一、景区安全管理工作应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
景区负责人要负责建立健全景区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二、监督实施景区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对不能及时整改的应采取必要安全防范措施。

三、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管检查，发生事故要
及时上报不得隐瞒。

四、定期对景区员工进行安全和法制教育，要认真负责及时
制止游客不安全的行为。

五、景区要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防止寺庙和山林发生火灾。

六、建立景区巡查制度，勤巡视、勤观察、勤汇报。

七、景区开展的各项旅游项目，要有内容详细的操作手册和
安全事项说明，要配备专人具体指导。

八、对景区内的用电设备要定期检查保养，定期检查避雷装
置，保证设备安全运行。

九、旅游线路和施工现场要设置明显安全标志，要及时加固



不安全的石块、树木等。

十、要制定消防安全和重大事故应急预案，保证有效开展救
援行动。

十一、旅游旺季要合理组织游客，停车场要有专人指挥，保
证安全有序。配备专业医务人员防止游客发生病情。

十二、定期组织景区例会，通报安全情况，建立24小时值班
制度，保证电话通信畅通。

十三、接受游客投诉，第一时间给游客有效满意的处理结果，
避免事态扩大造成社会影响。

本责任书一式三份，总经理与本部门各执一份，公司综合办
存档一份。

zz集团公司总经理：

年 月 日

zz景区负责人：

年 月 日

按照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
为了实现景区“十一”黄金周安全接待，杜绝和消灭事故隐
患，确保游客生命和财产安全，保证我园景区对外良好的旅
游形象，特别承诺：

一、各摊点户负责其责任区域内地面清扫、保洁及绿化带、
树坑的杂物捡拾，定期清扫污物、积水等，做到责任区域内
地面干净整洁。禁止在责任区域内晾晒衣物、乱搭乱建棚亭，
乱堆杂物，占道经营。责任区域内一切安全设施维护及绿化



带等设施维护。

二、各摊点出售的食品必须严格按照卫生监督部门要求，符
合卫生标准，杜绝出售变质、过期食品，确保饮食安全。如
发生事故，责任自负，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各摊点户要诚信经营，严禁欺诈、盗抢、敲宰游客，严
禁发生同游客吵架斗殴现象。

四、各摊点户要时刻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如遇恶劣天气要做
好避险，同时对于各自摊点范围若有滑落山石的隐患，应劝
阻游客勿滞留。否则，因自身疏忽造成的一切大小安全事故，
全部责任由摊点户承担。

五、各摊点不得将摊位的桌椅、板凳、吊床等物品搬移责任
区，否则后果经营户自己承担。

六、积极配合公园对进入景区游客做好安全宣传。

七、服从景区统一安全管理，对景区提出的安全隐患，要及
时整改，否则后果自负。

八、加强火源管理，严格执行林区用火规定，各摊点严禁销
售香烟，并有义务协助景区管理员提醒游客禁止吸烟，如因
摊点管理不当，引发森林火灾、火险，除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外，并追究法律责任。

景区经营户签字：

摊点户编号：

年 月 日

为规范旅游景区安全管理，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依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景区实际情况，聘xxx为鸡鸣山景区第一安



全生产负责人，与张家口聚仙楼工贸集团公司总经理签订如
下安全责任：

一、景区安全管理工作应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
景区负责人要负责建立健全景区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二、监督实施景区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对不能及时整改的应采取必要安全防范措施。

三、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管检查，发生事故要
及时上报不得隐瞒。

四、定期对景区员工进行安全和法制教育，要认真负责及时
制止游客不安全的行为。

五、景区要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防止寺庙和山林发生火灾。

六、建立景区巡查制度，勤巡视、勤观察、勤汇报。

七、景区开展的各项旅游项目，要有内容详细的操作手册和
安全事项说明，要配备专人具体指导。

八、对景区内的用电设备要定期检查保养，定期检查避雷装
置，保证设备安全运行。

九、旅游线路和施工现场要设置明显安全标志，要及时加固
不安全的石块、树木等。

十、要制定消防安全和重大事故应急预案，保证有效开展救
援行动。

十一、旅游旺季要合理组织游客，停车场要有专人指挥，保
证安全有序。配备专业医务人员防止游客发生病情。

十二、定期组织景区例会，通报安全情况，建立24小时值班



制度，保证电话通信畅通。

十三、接受游客投诉，第一时间给游客有效满意的处理结果，
避免事态扩大造成社会影响。

本责任书一式三份，总经理与本部门各执一份，公司综合办
存档一份。

张家口聚仙楼工贸集团公司总经理：

年 月 日

鸡鸣山景区负责人：

年 月 日

旅游景区诚信经营承诺书篇七

本次活动本着放松心情、亲近自然、无任何商业目的、自愿
参加与退出、风险与责任自负的原则。但户外活动有风险，
参加者应有必要的风险意识。为了让出游同学度过一个愉快
的旅程，并保证同学旅游期间人身、财产安全，全体出游同
学必须遵守如下安全与管理承诺：

一、出游同学必须听从班级的统一安排，必须服从负责人的
指挥。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的个体人身安全责任自负。

二、参加本次活动者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
法规，必须遵循道德和社会公德规范。旅行时不可擅自脱队。
特殊情况单独离队，应征得负责人同意，并告知负责人去处，
返回时间，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手机。

三、抵达景区游览前，听从负责人安排，谨记负责人交代的
集中地点、时间、所乘游览巴士车号。万一脱团，请于集中



地点等候负责人返回寻找，并及时拨打负责人电话。

四、自由活动时间，应结伴而行，必须特别注意安全，严禁
单独外出。严禁做随地乱扔，乱涂乱画等有损大学生形象的
事。

六、旅游途经危险区域景点时，必须结伴而行，不能独自冒
险前往，必须保证自身人身安全，出现意外尽快救治伤员，
并及时报警求助。

七、行程中或自由活动时，身体状况不佳者不得参加。景区
如有安全警戒线，不得超越安全警戒线，遵守景区规章制度。

八、外出旅行，注意饮食安全，避免吃生食、已剥皮的水果，
腐败的食物，忌暴饮暴食，不得接受陌生人送的饮料、食品。

九、外出旅游将贵重物品放随身携带，注意保管，切勿离手。
丢失自负。

十一、由于出游同学不遵守以上承诺导致的人身、财产安全
损失，由出游同学自行承担一切责任。

十二、本次活动召集人、组织者对参加本次活动者的人身安
全不负有民事及相关连带责任。

十三、本次活动时间：20xx年4月22日（上午6:30至中午11:00）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条款，并且同意。

承诺人：xx

××××年×月×日



旅游景区诚信经营承诺书篇八

为了全面加强商品质量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确
保广大游客的消费安全，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
品质量法》的要求，现向社会公承诺如下：

1、自觉履行商品经营者的义务，保证所经销的商品符合保障
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保证所经销的商品应当具有的质量、
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并自觉承担“三包”责任。

2、不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

3、不垄断货源、哄抬物价、强买强卖、欺行霸市、迫使他人
接受不平等或不合法的交易条件，所有商品明码标价。

4、不掺杂使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短斤少两，不销售假
冒伪劣产品。

5、不销售有毒有害、失效、腐烂变质的商品和不合格的商品。

6、不使用不规范、不合格的计量器具销售商品。

7、不销售应当检验、检疫而未检验、检疫的商品或检验、检
疫不合格的`商品。

8、不销售走私和国家明令禁止上市或淘汰的商品。

9、不销售危害消费者身心健康商品，不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
虚假宣传。

10、本单位(个人)若违背以上承诺，除接受相关执法部门处
罚外，还要依法承担对消费者所造成的损失。

11、自觉接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相关部门的监督。



12、自觉接受广大消费者的监督。

承诺人：

年 月 日

为共同构建健康和谐的旅游市场环境，坚持诚信经营和创造
优质服务，争做诚信旅行社，黄冈市青年旅行社郑重地向全
市广大旅游者作出“七做”和“七不做”的承诺：

一、旅行社诚信经营服务“七做”

1、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经营，及时妥善处理
游客投诉，维护旅游者合法权益。

2、旅行社对本社员工从事旅行社业务实施委派制度，加强对
旅行社门市部和员工的管理，并对其经营行为承担责任。

4、在旅游接待服务过程中选择有良好信誉的地接旅行社、旅
游汽车公司签定合同，规范服务流程。

5、为旅游者提供质量价值相符的旅游产品，真实介绍产品信
息，不欺骗客人。

6、使用规范的旅游文本合同，明确价格、服务标准等事项，
信守合同约定，履行服务承诺，自觉维护旅游市场秩序。

7、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落实安全责任制，办理旅行社责任险，
确保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

二、旅行社诚信经营服务“七不做”

1、不超范围经营，不非法转让和变相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
许可证》，不搞挂靠承包。



2、不使用不具备旅游营运资质的车辆和社会上无导游证、无
领队证的人员接待游客。

3、不搞“零团费”、“负团费”等低于成本价的不正当竞争。

4、不违反合同约定，不降低服务标准，不组织参加合同约定
以外的自费项目和购物项目。

5、不发布虚假旅游信息和广告，不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误导游
客，不欺客宰客。

6、不故意拖欠团款，不侵害客人利益。

7、不向旅游者介绍和提供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含有民
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内容，含有淫秽、迷信、赌博和
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


